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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彰化彰化彰化縣縣縣縣機車機車機車機車定檢定檢定檢定檢站查核站查核站查核站查核紀紀紀紀錄表錄表錄表錄表（（（（1/2））））  

站號： N      站名：                     查核日期：103年   月    日   時   分 

重 大 缺 失 

處

分

項

目 

勾選 違反缺失違反缺失違反缺失違反缺失 缺失項目 處分內容 

 記10點 1.氣體比對偏差率大於4% 依機車排氣檢驗標準檢測程序第二款規定，即停止檢驗進行修復。 

 記10點 2.標準氣體有效期限過期 依機車排氣檢驗標準檢測程序第二款規定，即停止檢驗進行更新。 

 記10點 3.非檢驗人員執行機車排氣檢測 違反檢驗站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者，處罰鍰1萬5千元。 

 記10點 4.檢測資料虛偽記載者 依檢驗站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廢止機車排氣檢驗站
 

一、現場查核項目及內容 

查核項目及內容查核項目及內容查核項目及內容查核項目及內容 
查核查核查核查核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OK  NG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缺失缺失缺失缺失 查核情形查核情形查核情形查核情形 

整體

形象 

1.檢驗站招牌是否懸掛明顯 □ □ 記2點  

2.檢驗站認可證是否過期或懸掛明顯 □ □ 記2點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3.零件價目表是否懸掛明顯 □ □ 記2點  

4.檢驗人員合格證書是否懸掛明顯 □ □ 記1點  

場地 

1.檢驗場所使用範圍是否達6平方公尺 □ □ 記3點 
 

2.檢驗場所是否堆置雜物或佔用騎樓 □ □ 記3點 

3.檢測動線 □ □ 記3點  

人員 

1.檢驗人員是否至少1名以上且與列管名單相符 □ □ 記1點  

2.檢驗人員檢驗時是否有配戴識別證 □ □ 記3點  

3.檢驗人員定檢問題解說及服務態度是否良好 □ □ 記2點  

電腦

設備 

1.電腦及周邊設備功能是否正常 □ □ 記1點  

2.檢據連線及攝影功能是否正常 □ □ 記2點  

3.列表機功能是否正常 □ □ 記1點  

檢測

儀器

及設

備耗

材 

1.是否使用環保署認可通過之分析儀機型 □ □ 記3點  

2.分析儀檢測功能是否正常 □ □ 記2點  

3.分析儀是否有操作手冊 □ □ 記1點  

4.分析儀外觀及採樣管是否破損或髒污 □ □ 記3點  

5.採樣套管是否有陳列(4種尺寸以上)並維持乾淨 □ □ 記2點  

6.是否有備用過濾耗材 □ □ 記1點  

檢測

軟體 

1.是否使用環保署認可通過之檢測軟體版本 □ □ 記3點  

2.檢測軟體各項功能(含基本參數設定)是否正常 □ □ 記1點  

儀器

校正

及操

作 

1.標準氣體檢驗報告及使用期限 □ □ 記3點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2.手動校正是否熟練 □ □ 記1點  

3.氣體校正是否合格 □ □ 記2點 
CO:     %； HC:      ppm 

CO2:     %  

4.車輛檢測步驟是否正確 □ □ 記2點  

其他 

1.上次查核缺失是否已完成改善 □ □ 記3點  

2.使用中各項過濾耗材是否乾淨 □ □ 記3點  

3.更換耗材留存是否齊全 □ □ 記2點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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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依環保署規定拍攝車輛檢測照片 □ □ 記2點 查看: 



 3

彰化彰化彰化彰化縣縣縣縣機車定檢站查核機車定檢站查核機車定檢站查核機車定檢站查核紀紀紀紀錄表錄表錄表錄表（（（（2/2））））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查核項目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查核項目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查核項目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查核項目 

查核項目及內容查核項目及內容查核項目及內容查核項目及內容 
查核查核查核查核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OK  NG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處分處分處分處分 查核情形查核情形查核情形查核情形 

1.申請定檢站相關認可文件是否虛偽不實 □ □ 撤站  

2.檢驗文書是否虛偽記載 □ □ 撤站  

3.年度內停止檢測處分是否達3次以上 □ □ 
累計3次 

撤站 
年度【累計處分       次】 

4.是否使用取得環保署認可之標準氣體 □ □ 罰鍰  

5.機車檢驗站認可證、電腦軟體認可證、排氣

分析儀認可證、標準氣體認可證記載事項有

變更者，是否於14日內變理變更登記 

□ □ 罰鍰  

6.是否為非檢驗人員執行檢驗 □ □ 罰鍰 人員: 

7.定檢站是否拒絕查核 □ □ 罰鍰  

8.定檢站是否未經許可即遷移 □ □ 罰鍰  

9.年度檢驗日期、時間、車號錯誤未主動通報 □ □ 
累計10輛 

罰鍰 

本次【錯誤        輛次】 

累計【錯誤        輛次】 

10.分析儀檢校不合格時，未停止檢驗、未通知

環保局、未確認合格 
□ □ 罰鍰  

11.民眾檢舉服務態度不佳且查證屬實 □ □ 
累計3次 

罰鍰 

本次【記點      次】 

累計【記點      次】 

12.檢驗人員年度內是否接受4小時在職訓練 □ □ 暫停撥款 人員: 

13.檢驗人員離職或異動後是否於7日內報備 □ □ 暫停撥款 人員: 

14.違反以下6項任何一項即記點1次，累計3次則罰鍰 本次【記點     】累計【記點     次】 

.  (1)是否違反附錄三標準檢測程序 

*是否於檢測過程中加催油門 

*採樣管是否插入延長管中60cm 

*矽膠管是否與排氣管密合 

□ □ 

累計3次 

罰鍰 

 

(2)是否未依規定時間、地點執行檢驗 □ □  

(3)是否未依規定傳輸檢驗資料 □ □  

(4)檢驗紀錄是否保存2年 □ □ 查看： 

(5)校正、保養紀錄是否保存2年 □ □ 查看： 

(6)檢驗線是否未標示明確 □ □  

二、查核結果說明 

  

查核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定檢站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 


